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贺兰县人民政府

教育督导室文件
贺政教督发〔2025〕11 号

关于开展贺兰县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
过程性督导的通知

各中小学校(含民办）：

按照贺兰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规划，贺兰县人民政府

教育督导室决定对我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开展过程性督导工作，

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督导时间

2025 年 10 月 13 日-17 日和 10 月 27 日-31 日（具体到各校

时间另行通知）。

二、督导内容

重点围绕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核心要求，主要包括但不

限于以下方面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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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资源配置保障情况。学校办学条件（生均教学及辅助

用房面积、生均体育运动场馆面积、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、多媒

体教室数等）达标情况；教师学历、骨干教师、专任教师达标情

况。

（二）政府保障程度情况。学校规划布局合理；教师编制配

备、教师持证、职称结构、教师交流轮岗、教师培训等达标情况；

教育经费投入与使用情况；班额控制情况；留守儿童、残疾儿童

少年、随迁子女等特殊群体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权利保障情况。

（三）教育质量提升情况

1.立德树人：德育工作体系构建、理想信念教育、社会主义

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、心理健康教育、校园文化建设

等。

2.规范办学：执行国家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、规范教材教辅

使用、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、“五项管理”落实等情况。

3.教学改革：课堂教学模式创新、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

融合、教研活动开展、教学质量评价与监测等。

4.学生发展：学生思想道德素质、学业水平、身心健康、艺

术素养、劳动与社会实践能力等综合发展状况。

（四）认可度情况。通过适当方式了解学生、家长、教师、

校长等对学校办学和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满意度。

三、督导方式

1.听取汇报。听取学校关于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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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简单汇报。

2.查阅资料。查阅学校发展规划、规章制度、课程设置、教

学计划、教师队伍建设、学生发展、财务账目等相关文件资料。

3.实地察看。查看校容校貌、校园文化、功能教室、运动场

地、设施设备配置与使用情况等。

4.问卷调查。开展面向教师、学生或家长的问卷调查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1.高度重视，认真准备。各相关学校要高度重视此次过程性

督导工作，将其作为总结经验、发现问题、改进工作的重要契机。

请根据督导内容，认真梳理相关工作，提前准备相关资料。

2.实事求是，积极配合。督导过程中，请学校如实提供情况，

客观反映不足，积极配合督导组完成各项督导任务。要力戒形式

主义，不搞突击准备，不影响正常教育教学秩序。

3.注重实效，推动工作。督导组将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，

在全面了解情况的基础上，与学校共同分析问题，研究对策。督

导结束后，将适时向学校反馈初步意见。各校要以督导为契机，

不断优化工作思路和举措，扎实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。

贺兰县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

2025 年 9 月 29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